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７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２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３１

，

０５６

，

５６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４１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７＊＊＊＊＊００６

刘道君

３ ０８＊＊＊＊＊０６８

华大企业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３３６

江西永惠化工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５６９

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７９１－８６３９７１５３

咨询联系人：孙军 罗靖

传真电话：

０７９１－８８３３８１３２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７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距本次分配方案实施时间未超两个月，符合《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

股利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９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除息日与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配的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股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１１４

杨永柱

２ ０１＊＊＊＊＊０１７

温萍

３ ０１＊＊＊＊＊２７５

杨琪

４ ０１＊＊＊＊＊７８１

王铁

５ ０１＊＊＊＊＊９３０

张宝田

６ ０１＊＊＊＊＊９８５

高庆书

７ ０１＊＊＊＊＊７３１

梁晓东

８ ０１＊＊＊＊＊６８８

吴刚

９ ０１＊＊＊＊＊０８９

王大明

１０ ０１＊＊＊＊＊１３２

顾宪广

１１ ０１＊＊＊＊＊３４８

石运昌

１２ ０１＊＊＊＊＊３２４

张笑男

１３ ０１＊＊＊＊＊１３１

安殿伟

１４ ０１＊＊＊＊＊７１６

徐文彬

１５ ０１＊＊＊＊＊５２８

李秀艳

１６ ０１＊＊＊＊＊９５２

王琦玮

１７ ０１＊＊＊＊＊４００

封海霞

１８ ０１＊＊＊＊＊７０５

高永春

１９ ０１＊＊＊＊＊６４４

杨永伟

２０ ０８＊＊＊＊＊６６５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２１ ０８＊＊＊＊＊８４７

上海金涣鞍重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２２ ０８＊＊＊＊＊２４６

芜湖瑞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２３ ０１＊＊＊＊＊２３８

甘霖

２４ ０１＊＊＊＊＊０３５

阮春娟

五、本次实施利润分配后，公司股本情况未发生变动。

六、有关咨询办法

１

、公司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鞍千路

２９４

号

２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３

、联系人：邹允先生

４

、咨询电话：

０４１２－５２１３０５８

传真：

０４１２－５２１３０５８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９

：

００

在宝鼎重工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专

人、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表决董事

７

人，实出席表决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朱宝松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书面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与设立小额贷款公

司相关事宜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拟与其他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公

司拟出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作为主发起人，占拟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

，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处理

与此相关的事宜。

本次对外投资详情请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中《关

于拟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次投资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独立董事关于授权董

事会处理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还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小额贷款公司实际运作进度及时披露进展公告。

２

、会议以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处

理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中的公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是、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作为主发起人及最大股东投资设立余杭区塘栖镇宝鼎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暂命名，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小额贷款公司”）。

１

、公司拟按照《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与其他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拟出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作为主发起人，占拟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

。

２

、本次拟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关于对外投资和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还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小额贷款公司申请材料需上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初审，并拟定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申报方案，由

余杭区人民政府将试点申报方案上报杭州市金融办审核批准。根据相关的审核批文，方可向相关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小额贷款公司登记手续。

４

、拟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１

）出资方式：拟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

（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小企

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其他经批准的业务（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

３

）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其他主要投资人基本情况及投资额待定，公司将持续披露小

额贷款公司运作进展公告。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从财务评价的角度看，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可拓宽公司业务范围，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提升经营业

绩；从市场需求来看，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国家颁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服务于“三农”的金融政策，并支

持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使民间融资正规化、可控化，有效配置资

金、拓宽融资渠道，满足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杭州市余杭区支持“三农”和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

业数量众多，小额贷款市场需求大，小额贷款公司可以通过为区域内“三农”、优势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提供小额贷款资金支持实现双赢。

２

、对外投资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在授权范围内，严格按照相关的监管办法、指导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内部控制体系，在

制度建立、人员选派、治理结构和公众监督等方面做好工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运作提供保障，积极控

制各种风险，但不排除在实际运作、运营过程中出现以下风险：

（

１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尚需经区政府、市金融办等机构和部门审批，存在审批未获批准的风险。

（

２

）因央行利率水平变化而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利率波动的市场风险。

（

３

）中小企业存在资信状况复杂、资产规模小及资本金小等信用风险。

（

４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以股东出资额、借款进行贷款，不能吸收存款，存在流动性风险。

（

５

）存在由于内部控制程序不够完善或外部事件导致经营损失的操作风险。

公司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

１

）余杭区内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小额贷款公司具有良好的业务市场和发展空间，将给公司带来一定

的投资收益。

（

２

）此项投资对公司当前主业未来的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拟按照《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与其他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拟出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作为主发起人，占拟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

。

２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投资做了认真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本次拟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其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３

、公司本次投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和可行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实际投入运营后可增强公司盈利能

力，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经营业绩。

４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尚需经各级机构和部门审批，存在审批未获批准等风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拟作为主发起人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对此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审查意见及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一）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告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本次现

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代理股东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会议记录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审议公司《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拟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告》。

四、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方式：以现场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

、登记手续：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身份

证明书（附件一）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并认真填写《股东参会

登记表》（附件三）。

要求将以上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便确认登记。公司不

接受电话登记。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１１０６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

—

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联系人：吴建海 张晶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交通及食宿等费用自理，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场。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附件一：

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同志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代表本人 （本单位） 参加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就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如下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相关事宜的议案

注：请在表决意见的对应栏写“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附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附件三：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名称

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１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５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公司

３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会议由

董事长顾清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

组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２

、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全资子公司建设“年产

５

万吨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

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３

、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川九鼎金业风能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１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6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

暨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

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鉴于重组对方为解决发展困境，拟与其他企业实施互保融资而无法继续重组

进程，使得项目的不确定性加大，直接影响到公司利用重组迅速实现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产业化的目的。为切

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加快落实公司

ＨＭＥ

发展规划，根据重组双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决

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 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历程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

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历程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发布公告，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

行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议案并与重组对方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股权转让转

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公告《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复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草案）及

相关议案并与重组对方分别签订了相应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股权转让转议》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正式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材料。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正式受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第一次反馈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办函［

２０１１

］

１１５

号文《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确认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历

史沿革及改制等有关事项合规性的函》。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因重大资产重组一年有效期即将到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二、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公司的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生产技术启动重组对方沉淀的池窑资

产，一方面可以迅速实现公司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的产业化，另一方面可以盘活对方沉淀的池窑资产，产生双

赢的协同效应。因此自重大资产重组开始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均积极推进，为此开展了大量工作。

重组对方在经营上出现了业绩持续下滑、亏损逐步加大的局面，其为解决困境，拟与其他企业实施互

保融资而无法继续重组进程，重组项目不确定性加大，已直接影响到公司利用重组迅速实现高性能

ＨＭＥ

玻

纤产业化的目的。鉴于此，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加快落实公司

ＨＭＥ

发展规划，公司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

于终止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四、承诺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为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１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7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全资子公司项目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项目概述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主研发的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产品技术已成熟，经检

测，产品主要性能指标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当前，国外用高性能玻纤取代普通

Ｅ

玻纤

已成为快速发展的趋势，国内《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亦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高性能玻璃纤维

及复合材料的发展要求。根据市场需求趋势及公司产业发展规划，公司拟决定以全资子公司山东九鼎新材

料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建设“年产

５

万吨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项目总投资

５６１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全资子公司建设“年产

５

万

吨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的议案》。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批

准。

二、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年产

５

万吨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

２

、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山东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莘县古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古西村）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生产、销售。

与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３

、建设地点：山东莘县古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古西村）

４

、建设内容：项目新增土地

３４６３４４

平方米，新建厂房

８４０１０

平方米，新建由配合料系统、玻璃熔制系统、

纤维成型系统、浸润剂配制系统、制品加工系统以及公用工程、配套设施构成的完整生产线一条，项目建成

后可形成年产

５

万吨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的生产能力， 产品方案为：

ＨＭＥ

直接无捻粗纱 （缠绕用）

３００００

吨

／

年、

ＨＭＥ

直接无捻粗纱（编织用）

１００００

吨

／

年、

ＨＭＥ

无捻粗纱（其他用）

１００００

吨

／

年。

项目采用

ＨＭＥ

玻璃纤维成分，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池窑拉丝生产技术。

ＨＭＥ

玻纤成分配方、熔制及成

型技术，由公司提供；生产线工程设计，由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在单元池窑方面，通过综合采用纯

氧燃烧、电助熔、鼓泡等技术，进一步提高单元池窑的热效率和玻璃液质量；在纤维成型工艺方面，采用大

漏板、直接无捻粗纱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制品加工方面，采用先进的装备，使得产品的质量和

规格与国际接轨。对所采用的主要工艺设备、材料，凡是国内能够生产、技术先进、质量可靠并经过生产考

核的，均立足国内供应或自行设计制造，其余将从国外引进。

５

、投资估算：项目总投资

５６１９６

万元（含外汇

３６５

万美元）。

６

、建设规划：项目建设期预计

１．５

年。

７

、预计效益：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平均销售收入

３８９９１

万元，年平均净利润

９２６９

万元，投资回收期为

６．３４

年。

８

、资金来源：项目资本金不低于

２０％

，其余申请银行贷款。

三、项目实施背景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国内外玻璃纤维产业发展趋势

由于传统的无碱玻纤（简称

Ｅ

玻纤）在性能上及成分上的某些弱点（如弹性模量低、耐化学腐蚀性较差，

玻璃中某些成分引起环境污染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外

Ｅ

玻纤产能扩张基本停止，普通玻璃

纤维生产中心转移到了中国，跨国公司主要致力于用新技术，对已有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特别

是近

５

年来， 国外玻纤企业用高性能玻璃纤维取代普通

Ｅ

玻纤已成为一种趋势， 高性能玻纤的产能翻了三

番，已占到玻纤总量的

３７％

。我国玻璃纤维产量目前已达

２００

万吨以上，居世界第一位，成为玻璃纤维制品

的生产及出口大国。但产品结构不合理问题依然存在，现有产能中普通

Ｅ

玻纤居多，高性能玻纤占比不到

６％

，远远落后于国外，新兴市场所需高性能玻纤

６０％

以上需进口。

我国在《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已将高模、高强、低介电、高硅氧、高耐腐等高性能玻璃纤维

及制品列为我国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重点产品。“十二五”期间，新能源、节能和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制品有着巨大的需求。

２

、项目具备了建设条件

（

１

）建设

５

万吨级池窑拉丝生产线，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属于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

（

２

）项目产品

ＨＭＥ

玻纤经江苏省经贸委及江苏省科技厅组织的产品鉴定：

ＨＭＥ

玻纤的拉伸模量、软化

温度、耐酸性等性能均优于

Ｅ

玻璃纤维，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具备生产基础。

（

３

）项目建设所在地山东莘县古云镇的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充足且在成本上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目

前公司已与山东莘县县政府签订了一揽子合作协议，项目用地、能源保证等建设条件已基本落实。

（

４

）公司有近

５

年的池窑工艺设计及生产、管理经验，技术及管理力量能够满足

５

万吨池窑生产的要求。

３

、项目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公司根据国内外玻纤市场的发展变化，制订了“玻纤产品由普通向高性能升级”的发展思路，

确定了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制品产业链以及高性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业链等重点发展方向。 在公司

ＨＭＥ

玻纤生产技术已成熟的情况下，以政策为导向，以自身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动力，充分利用有利的建厂条件，

及时产业化，尽快抢占市场先机，形成经济效益，不仅是公司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同时对我国玻纤产业

结构调整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１

、风险

（

１

）主要燃料动力价格变动的风险

项目燃料动力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大， 如果未来波动幅度较大， 将对项目的经营造成一定的影

响。

（

２

）竞争风险

在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下，未来高性能玻纤市场的竞争将会逐步加剧，会给项目产品销售带来压力。

（

３

）融资风险

项目建设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贷款的审批及到位进程，将会对项目建设周期产生影响。

（

４

）收益风险

玻纤行业的发展与国家宏观经济联系紧密，未来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原材料价格波动、人工成本变动

等因素，将对项目收益产生影响。

２

、应对措施

（

１

）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发展动向，及时应变，提高项目的盈利和抗风险能力。

（

２

）公司将在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沟通的同时，积极拓宽燃料动力供应渠道，尽量避免单渠道供应价

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

３

）抢占先机是项目应对未来竞争的首要措施，公司积极争取银行贷款等多种融资方式，保证项目建

设。此外，公司将充分发挥九鼎的品牌优势，以品牌促进销量的增长，以规模扩大带动品牌知名度的提高，

形成良性循环模式，其次，持续加大产品技术研发投入，持续推进产品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努力保持产

品的技术领先性，再次，集中公司的营销资源，不断完善、壮大项目的营销网络，并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及时

调整营销战略。

五、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１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8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银川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为控股子公司银川九鼎金业风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公司”）向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申请

５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项担保仅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银川九鼎金业风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创业园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范向阳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机机舱罩、轮毂罩及风电复合材料部件制造、销售。

银川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与宁夏金业工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

建，其中公司出资

１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６０％

；宁夏金业工贸有限公司出资

１２０

万元，占出资额的

４０％

。公司与

宁夏金业工贸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银川公司资产总额

９１１．７６

万元，流动负债

３６１．５５

万

元，负债总额

４１１．５５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５００．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０３．４９

万

元，实现利润总额

１８６．１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４６．９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银川公司资产总额

９３６．３８

万元，流动负债

３９２．４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４２．４０

万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４９３．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７４．６８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６．３０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６．２２

万元。

三、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于近期签署。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担保期限：

１

年

３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１

、银川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满足业务发展，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申请一年期

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由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２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银川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银川公司扩大业务、提高公司未来经济效益、保

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因宁夏金业工贸有限公司持有银川公司

４０％

出资额，为保证担保的公平、对等、风险共担，宁夏金业

工贸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银川公司全部出资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

９３００

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与银行签订

担保协议），本次担保后，公司批准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９８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４．５４％

。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银川九鼎金业风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述被担保对象的主体

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公司章程》等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为银川九鼎金业风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上

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１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9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系统和互联网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５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６

、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

７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所有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

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２

、关于山东全资子公司建设“年产

５

万吨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第

１

项议案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事项

１

、 会议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５

：

００

）。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３

）登记及信函登记地点：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１

号）；邮

编：

２２６５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３－８７５１３０８０

。

２

、 其他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以便验证入场；

（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

４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１

号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２２６５００

）

联系人：任正勇 李婵婵 电话：

０５１３－８７５３０１２５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７５１３０８０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０１

；投票简称：九鼎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Ｂ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２

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山东全资子公司建设“年产

５

万吨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２．００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通过交易系统重复

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Ｃ

、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议案序号 对应的表决意见

１

股 赞成

２

股 反对

３

股 弃权

Ｄ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Ｅ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加投票。

２

、 采用互联网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

（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激“申请密码”，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检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票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票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

相关文件。

买入证券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山东全资子公司建设 “年产

５

万吨高性能

ＨＭＥ

玻纤池窑拉丝

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请股东将表决议意见用“

√

”填在对应的空格内。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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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或增加新提案以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2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

：

00

2

、 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

40

号公司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董事长王义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名，代表股份

6,939,879,3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36%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939,879,3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939,879,3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939,879,3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股利

0.3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考虑到公司存在可转换债券转股的情况，实际分红总金额

以实施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准。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939,879,3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具体分红实施方案公司将另行公告。

5

、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939,879,3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97,099,924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回避表决股数为

6,

842,779,427

股。

7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聘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为

2012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939,879,3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大会上就

2011

年独立董事职责的履行情况作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贺维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9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05

月

25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

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05

月

29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和独立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知晓本次会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拟与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

订无息贷款合同及将在建工程抵押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2-020

号公告。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展期的议案》。

三、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进行第二期中小尺寸平板显示产品投

资的议案》，关联董事林盛昌、唐远生及王忠兴回避表决，详见公司

2012-021

号公告。

四、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设内部管理机构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总经理拟定增设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代表处。增设后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结构图如下：

五、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媒体信息及敏感信息排查制度

>

的议案》，并予

以公告。

六、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并予以公

告。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39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13

次工作会议审核，湖南电广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换股吸收合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9

日


